
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对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报告及强调事项的 

独立意见 

 

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15

度审计机构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对公司

2015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

报告。 

该报告中强调事项原文为：“2015 年 10 月 15 日，大有

能源收到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（以下简称（中国证监会）《行

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（处罚字【2015】80 号），认定大有能源

在 2012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期间涉嫌欺诈发行以及未按规定

披露“2013 年 1 月 1 日起，天峻义海已不能独立对外销售煤

炭”事项。中国证监会拟对公司及相关人员进行相应行政处

罚。如公司因该立案调查事项被中国证监会最终认定存在重

大信息披露违法行为，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，并

暂停上市。大有能源已申请召开听证会，截止报告日，证监

会尚未出具正式处罚通知书。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

意见” 。 

在对强调事项的具体情况及公司的处理措施进行了解

后，我们认为： 

（1）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对公司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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